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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8/2021_2022__E6_B1_9F_

E8_8B_8F_EF_BC_9A2_c28_228061.htm （一）全省国际商务职

业资格考试工作由省人事厅和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共同负

责。具体考务工作由省人事考试中心组织实施。（二）考试

报名和资格初审工作由各市人事局和外经贸部门共同负责，

有关报名的具体组织实施由各市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一

）2007年度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考试时间定于9月15、16日（星

期六、日）两天，其中，笔试科目全部集中在9月15日一天，

外销员从业资格的外语口试安排在9月16日。（二）2007年度

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全省统一集中在南京设立考点考场

；外销员从业资格考试原则上仍然在南京、无锡、常州、苏

州、南通、淮安、扬州设立考点（包括笔试和口语面试）。

（一）全省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考试分从业资格和执业资格两

类。其中，从业资格考试设《外经贸综合业务》和《外经贸

外语》（包括英语、俄语、日语、法语4个语种）2个科目，

《外经贸外语》考试分笔试和口语2个部分。执业资格考试设

《国际商务理论与实务》、《国际商务专业知识》和《业务

外语》3个科目，其中《业务外语》考试应参加全国职称外语

等级考试中的B级考试。（二）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和外

销员从业资格考试的笔试均为闭卷考试。其中，《国际商务

理论与实务》（执业）、《国际商务专业知识》（执业）、

《外经贸综合业务》（从业）3科试卷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成

，客观题部分在答题卡上作答。主观题部分在试卷上作答。

《外经贸外语》（从业，包括英语、俄语、日语、法语4个语



种）笔试试卷设置同往年，全部在试卷上作答。考生应考时

，可携带黑色或蓝色墨水笔、签字笔或圆珠笔（用于主观题

答题）、2B铅笔、橡皮等文具，不得使用涂改带（液），其

他物品应统一放置考场指定处。“严禁携带资料及手机等通

讯工具入座，违者按一般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考试开始后，

如使用手机（开机状态）的，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各地报名时要公示此要求，考试时应严格检查。答题用草稿

纸由考点统一发放、回收。（三）外销员从业资格考试的《

外经贸外语》口语部分考试在9月16日一天内全部完成，每个

考生口语考试时间为10分钟。外语口试试卷原则上考生人手

一份，各地在预订外语试卷时，外语笔试试卷的数量应与口

语试卷的数量一致。具体考试操作方法按《外经贸外语口语

考试基本程序及要求》（附件2）的规定进行。（一）凡报名

参加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考试者，必须是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

、法规，恪守职业道德的我国公民及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

获准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外籍人员。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参加

考试的，请按《关于转发〈关于做好香港、澳门居民参加内

地统一举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

知》（苏人通[2005]42号）文件精神执行。（二）报考外销员

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中专以上学历。中等专业学校

应届毕业生和大专院校在校生也可报考。在报名时，对尚未

获得学历证书的中等专业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和大专院校在校

生，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或证明即可。（三）报考国际商务

师执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取得在有效期内的全国职称外语等

级考试B级及以上的合格证或60分及以上的成绩通知单，并具

备下列条件之一：1．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外经贸类专业



工作满5年。2．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

满4年。3．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外经贸类

专业工作满2年。4．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

满1年。5．取得博士学位。6．取得外销员从业资格，从事外

经贸类专业工作满8年。上述专业工作年限的计算，其截止日

期为考试报名年度当年年底。（四）获准免试部分科目的条

件：已取得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发的《外销员资格证书

》（在有效期内），并符合外销员从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

人员，必须参加《外经贸综合业务》科目的考试（可免试《

外经贸外语》科目）。外销员课程辅导方案精讲班报名主讲

课时试听外经贸综合业务覃珍珍60


